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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

安科技新城B0719-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安科技新城B0719-2地块，土地总面积为34931.13平方米（合
52.4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
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
条件。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719-2地块规划
条件的函》（海高新函〔2021〕326 号），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新城
B0719-2地块，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容积率≥1.0，建筑系数≥
30%，绿地率10%≤G≤20%，建筑限高≤40 米。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
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
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
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2571.2805万元，采取增
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571.280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
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
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 10月18
日9:00至2021年11月15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 11
月3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 11 月 17日16:00
（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21年11月17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竞买
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
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

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
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
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
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
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
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发展海洋照明研发制造基
地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6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自项目
投产后第1年工业销售产值（或营收）不低于2.18亿元，前2年累计工业销
售产值（或营收）不低于4.33亿元，前3年累计工业销售产值（或营收）不
低于9.29亿元，前4年累计工业销售产值（或营收）不低于15.48亿元，5年
累计工业销售产值（或营收）不低于26.20亿元（5年累计年亩均产值或营
收不低于1000万元）。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项目投产后第1年累计纳税
不低于1000万元，前2年累计纳税不低于2740万元，前3年累计纳税不
低于6710万元，前4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17亿元，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
2.03亿元（5年累计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77万元）。（税收指标完成数额，
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据为准。）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完成规划方案设
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
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18个月内完成项目建
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8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或
有经营收入）。

（七）为打造生态文明园区,建设清洁能源城市，项目须采取屋面分布
式光伏发电系统，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

（八）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
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

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网 上 查 询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13日

（2021）第 47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

安科技新城B0419-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安科技新城B0419-4地块，土地总面积为13368.48平方米（合
20.05亩），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其中科研用地60%，工业
用地40%），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
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
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根据高新区
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9-4地块规划条件的函》（海高
新函〔2021〕398 号），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一类工业用地（A35/
M1），容积率≤2.5，建筑系数≤35%，绿地率≥20%，建筑限高≤80 米。
用地比例采取弹性管控，主导比例不低于60%，该地块用地占比为教
育科研用地60%，一类工业用地40%。

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
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
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1396.1105万
元，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
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396.110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
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10
月18日9:00至2021年11月15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1
年11月3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1月17日
16:00（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21年 11月 17日 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
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
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
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发展充电桩研发生产项目，
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10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累计工业总产值（或营收）不低于0.5亿元，第2
年累计工业总产值（或营收）不低于1.5亿元，第3年累计工业总产值
（或营收）不低于3亿元，第4年累计工业总产值（或营收）不低于6亿
元，第5年累计工业总产值（或营收）不低于10亿元（年亩均产值或营
收不低于1000万元/亩）；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纳税不低于1000万
元，第2年累计纳税不低于2500万元，第3年累计纳税不低于4500万
元，第4年累计纳税不低于7000万元，第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亿元
（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100万元/亩）。（税收指标完成数额，以土地所
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据为准。）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完成规划方案设
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
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24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

（七）为打造生态文明园区，建设清洁能源城市，项目须采取屋面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

（八）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

（0898）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网 上 查 询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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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3日

（2021）第46号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刘
操）收养工作直接关系被收养未成年
人的切身利益。《海南省收养评估实施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日前印发，省民政厅对《实施办法》进
行了解读。
《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答：根据《民法典》规定，在中国境
内收养均要进行收养评估。目前，收
养申请人主要包括中国内地居民，华
侨，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的中国公
民，外国人。对于不同类型的收养主
体，《实施办法》根据情况作出了不同
的规定。一是中国内地居民收养，应
当适用《实施办法》。二是华侨以及居
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
收养，当地有权威机构出具收养评估
报告的，民政部门可以不再重复评估；

未出具收养评估报告仅提供证明材料
的，民政部门可以根据证明材料进行
评估。三是外国人收养，收养评估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同时，根
据《民法典》规定，收养继子女的，可以
不受收养人“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
养人的能力”的限制。故《实施办法》
规定，收养继子女的除外，即不需要进
行评估。
收养评估的形式和内容分别是什么？

答：（一）收养评估的形式。《民
法典》规定，收养评估由民政部门依
法进行。《实施办法》规定，民政部门
进行收养评估，可以自行组织，也可
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民政部门
自行组织开展收养评估的，应当组
建收养评估小组。委托第三方机构
开展的，受委托第三方机构应当具

备条件。
（二）收养评估的内容。《实施办

法》规定，收养评估内容包括收养申请
人的收养动机、道德品行、受教育程
度、健康状况、经济及住房条件、婚姻
家庭关系、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意见、抚
育计划、邻里关系、社区环境、与被收
养人融合情况等。
开展收养评估的流程是什么？

答：根据《实施办法》规定，收养
评估始于收养关系人提出收养登记
申请后，终于收养登记完成前，收养
评估期间不计入收养登记办理期
限。收养评估流程包括书面告知、
评估准备、实施评估、出具评估报
告。一是书面告知。民政部门收到
收养登记申请有关材料后，经初步
审查，未发现直接违反收养法律法

规规定的，书面告知收养申请人将
对其进行收养评估。委托第三方机
构开展评估的，民政部门应当同时
书面告知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二
是评估准备。收养申请人确认同意
进行收养评估的，第三方机构选派
人员；民政部门自行组织收养评估
的，由评估小组开展评估活动。三
是实施评估。评估人员根据需要，
采取面谈、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等
多种方式进行评估，全面了解收养
申请人的情况。四是出具报告。
收养评估小组和受委托的第三方机
构根据评估情况制作书面收养评估
报告。
收养评估有哪些情形需要及时报告？

答：《实施办法》规定，收养评估
期间，收养评估小组或者受委托的

第三方机构发现收养申请人及其共
同生活家庭成员有弄虚作假，伪造、
变造相关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
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有持续
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患有精神类
疾病、传染性疾病、重度残疾或者智
力残疾、重大疾病，或者存在吸毒、
赌博、嫖娼等恶习，故意或者过失导
致正与其进行融合的未成年人受到
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等九种
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民政部门
报告。

为了保护与收养申请人正在融合
的未成年人，《实施办法》规定，对存在
故意或者过失导致正与其进行融合的
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
情形的，民政部门应当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案。

省民政厅解读《海南省收养评估实施办法（试行）》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刘
操）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海南
省民政厅获悉，该厅近日印发《海南省
收养评估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加强收养登记管理工
作，完善收养程序，规范收养评估行
为，更好地保障被收养儿童合法权益。

据介绍，《实施办法》适用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内地居民在海南省内收养
子女。但是，收养继子女的除外。收
养评估流程包括书面告知、评估准备、
实施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实施办法》指出，收养申请人应
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收养申请书。
收养登记机关对收养申请人资格进行
初审，并向通过初审的收养申请人发出

《收养评估通知书》，告知将对收养申请
人收养能力进行评估，同时告知评估内
容、评估机构、评估人员等信息。

《实施办法》明确，评估内容包括
收养申请人基本情况，年龄、受教育程
度、兴趣爱好以及人际沟通能力；收养
申请人应当有强烈的收养意愿，且对
收养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情况有足够的

认识；收养申请人一般应当有稳定的
职业、收入，日常生活水平平均中等以
上；收养申请人夫妻双方应当对婚姻
具有较高的满意度，且有家庭责任感；
收养申请人应当具有能够履行监护职
责的健康身体，在体能、智能和心理方
面没有不利于抚育和照顾被收养未成
年人的因素；收养申请人一般应当受

过初等以上教育，具备抚育儿童的基
本常识和教育能力，对被收养人有明
确的教育培养、生活照料等抚育计划；
收养申请人一般应当有固定的自有住
房，居住地区有较为完善的教育、卫生
医疗机构、公共服务设施等；收养申请
人应具有良好的品德品行，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

《海南省收养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出台

规范收养评估行为 保障被收养儿童合法权益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习霁
鸿）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海口市
卫健委获悉，海口已开放新冠疫苗加
强针接种，全程接种2剂次新冠灭活疫
苗或1剂次康希诺疫苗满6个月的市
民群众即可接种。

原基础免疫使用新冠灭活疫苗
（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
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接种
的人群，继续使用灭活疫苗进行1剂次
加强免疫接种；原基础免疫使用腺病
毒载体疫苗（康希诺）接种的人群，继
续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康希诺）进行
加强免疫接种1剂次。

海口目前共设138家新冠疫苗加
强针接种点，海口市卫健委同步公布
了接种点名单、接种时间及新冠疫苗
种类储备情况。

海口开放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
符合条件即可接种

海口龙华区新冠肺炎治愈者胡某加入
防疫志愿者队伍

从治愈者到志愿者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会继续积极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经过治疗、隔离、观察和多次核
酸检测阴性后，近日顺利治愈康复回到家中的海
口市新冠肺炎疫情确诊患者胡某，于10月12日
上午，应龙华区城西镇邀请，正式成为了一名疫情
防控志愿者，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胡某在出现身体不适情况后非常警觉，她在
做好个人防护后立即主动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
测，同时积极配合流调，未致使本轮疫情扩散，
这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值得肯定的。”龙华
区城西镇负责人表示，聘请胡某成为疫情防控志
愿者，是希望她能充分发扬其在疫情防控中的示
范作用，引导广大市民履行个人职责、主动开展
疫情防控。”

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后，胡某表示，在治疗以
及防控过程中，多亏了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等各个群体和部门的帮助，才能使她战胜
病情，“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今后我也会积极参
与防控活动，发挥志愿者示范带头作用。”

龙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主动发现、主动检测、主动配合，胡某从确诊
患者到治愈者，再从治愈者成为龙华区疫情防控志
愿者，身份的转变，体现了以胡某为代表的市民积
极配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和个人防护意识的提高。

昌江设10个点位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本报石碌10月12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
坤）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昌江
黎族自治县卫健委获悉，该县目前
已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加强针接
种工作，并设置10个点位接种新冠
疫苗加强针。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昌江石
碌镇城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新
冠疫苗接种现场看到，不少人前来
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工作人员
有序引导、答疑解惑，为群众提供
便利服务。“我们正陆续组织员工
进行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注射，增加
员工的免疫能力，为疫情防控添一
份力。”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昌江分公司副总经理蒙业
民说。

“我们在10月6日就启动了新
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首先重
点对口岸、交通、冷链、公安、医护人
员等16类重点人群进行接种。”昌
江县卫健委主任王之海说。

昌江已在8个乡镇设置了10
个接种点，优先在新冠肺炎感染高
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
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加强针接种。

扫码看
海口市新冠
疫苗加强针
接种点

艾滋病创新药医保落地海南
最高可报销90%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袁宇）“艾滋病
创新药医保已落地海南，最高可报销90%，将极
大助力海南艾滋病感染者提高生活质量。”日前，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林锋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抗HIV病毒药物的持续创新和
防治理念的普及与进步，曾经不治的艾滋病已成
为可防可控、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

当前HIV治疗已进入全新阶段，用于治疗
HIV的单片复方制剂艾考恩丙替片自2018年在中
国获批上市后已被广泛使用，患者通过服用该药物
可以摆脱以往一天服用多片药物的烦琐，从而极大
提高服药依从性，更加有利于控制HIV病毒载量。

林锋表示，国家医保部门高度关注艾滋病患
者的用药需求和治疗目标，已将抗艾药艾考恩丙
替片作为唯一HIV单片复方制剂治疗药物，纳入
了国家医保目录，用于治疗HIV-1感染的成年和
青少年，艾考恩丙替片医保报销政策目前已落地
海南，将有力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据介绍，2020年，艾考恩丙替片医保报销政策
在海南落地，被纳入医保目录的抗艾创新药物艾考
恩丙替片使用费用降幅超过50%，极大缓解了患
者的经济压力，海南省是艾考恩丙替片医保报销政
策执行后，能够在定点医院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的城
市。在海南，居民先行自付10%后，起付100元至
350元，报销65%至90%，限额45万元；职工先行
自付10%后，在职起付800元，退休起付600元，报
销85%至88%，限额56万元。目前，海南省人民
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口市皮肤性病
和精神病防治所都可以开具相关药物的处方。

这也标志着海南HIV抗病毒治疗进入“免
费+医保+自费”的时代。林锋介绍，国家依然为
HIV患者提供免费抗病毒药物，患者也可以通过
医保报销政策使用艾考恩丙替片，或自费使用其
他创新药物，“通过规范有效的药物治疗，患者能
够将体内的HIV病毒载量控制在非常低甚至在
体内检测不到的水平。当长期到达病毒抑制后，
其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与常人无异。”

10月5日起，海口开始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各接种点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优先在新
冠肺炎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中开展加强免疫。图为日前海口市中医院医护人员接种新冠
疫苗加强针。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